北京林业大学关于开展第四届“教学名师奖”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体育教学部：
为表彰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，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促进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内涵式发展，根据《北京林业大学“教学名师奖”评选暂行办法（2015年修订）》（附件1），学校决定开展第四届“教学名师奖”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
 “教学名师奖”候选人应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，坚持立德树人，教育理念先进，教学态度端正，治学严谨，教学方法有创新，教学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，受到学生和同行广泛认可，在人才培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，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.“教学名师奖”候选人应是我校在编在岗教师，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已入选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者不再参评此奖项。
2.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未受过各种行政处分，无任何形式的教学事故。
3.积极完成学校的教学工作任务，近3学年(2013-2016学年，下同)每年为本科生讲授课程的工作量均达到所在教研室的平均值。
4.近3学年所承担本科生课程中，至少有1门课程的学生评价成绩平均排名居所在学院（部）前30%。
二、评选名额
本届拟评选北京林业大学“教学名师奖”获得者10名。
三、评选程序和具体时间安排
1.第一阶段启动宣传阶段（3月9日––3月12日）
教务处下发《北京林业大学关于开展第四届 “教学名师奖”评选工作的通知》文件，启动评选工作。各教学院（部）可根据《北京林业大学“教学名师奖”评选暂行办法（2015年修订）》和本文件内容制定符合本院实际情况的评选办法（即院级评审实施细则），做好本单位的组织和宣传工作。
2.第二阶段教师申请阶段（3月13日––3月22日）
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属教学院（部）提交候选人推荐表（附件2）以及相应的支撑材料，支撑材料包括2016年12月31日前所获各类教学奖项和承担教学改革项目情况，近5年（2012年1月1日-2016年12月31日）正式见刊或出版的教学研究论文、著作及教材等。各教学院（部）对申请教师参评资格和支撑材料进行审核。
3.第三阶段院级评审及公示阶段（3月23日––4月5日）
各教学院（部）开展院级评审工作，在规定的推荐名额内（附件3）确定校级教学名师推荐候选人并予以公示。公示结束后，报送教务处。
4.第四阶段校级评审阶段（4月6日––4月28日）
学校成立专家组，根据《北京林业大学“教学名师奖”评选指标》（附件4）和《北京林业大学“教学名师奖”现场观摩教学评选指标》（附件5），开展校级“教学名师奖”评审（材料评审成绩占80%，现场观摩教学测评成绩占20%，折合标准分计算），公示并最终确定获奖名单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四、申报材料及要求
以下各项申报材料请各学院（部）于2017年4月6日前报送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（主楼325房间）。
1.候选人推荐表（电子版及7份纸质版）。
2.候选人个人资料。个人资料包括个人简历、先进事迹（电子版及1份纸质版）和横版照片2张（电子版），具体要求详见附件6。
3.学院初评相关材料（院级评审实施细则、专家组评审意见）。
联系人：孙楠，陈贝贝      联系电话：623383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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